授 信 申 請 書

□本會□大灣□鹽行□中華□崑山□龍潭                     收 件 編號 ： 

□新貸□借新還舊□展期(原貸到期日____年____月____日)     資料備齊日 ：

	申 請 人
	
	職業
	
	電話
	住家：

手機：

	會員資格
	□正會員□正會員同戶家屬□贊助會員□非會員

	住    址
	      市     區     里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申請金額
	新臺幣                      
	申請種類
	□擔保 □無擔保

	
	
	借款期限
	    年

	借款用途
	□購屋資金□事業資金□償還既有債務
□投資置產□其他：
	是否寄發

貸款通知書
	□是  □否

	還款來源
	□薪資收入□事業收入

□勞務收入□其他：
	還款

辦法
	□本息攤還 □到期還本□寬緩本金   個月

□按月攤還本金       元整□其他：

	□是□否
	為銀行法第三十二條、第三十三條及第三十三條之一所規範之利害關係人

	□是□否
	為本會授信審議委員及農金法第三十二條第三項所規範之自身利害關係人

	□共同

申請人

□(連帶)

保證人
	姓    名
	職  業
	住              址
	電       話

	
	
	
	
	

	
	
	
	
	

	
	
	
	
	


一、申請人(含保證人)同意，於合於　貴會、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之營業登記項目或章程所定業務之需要等特定目的，貴會、該中心得蒐集、電腦處理及利用申請人個人資料(包括但不限於全體金融機構及票據交換所提供之資料)。

二、茲同意　貴會於辦理授信業務之目的範圍內，得向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蒐集、處理及利用申請人之租賃與分期交易相關資訊。

三、茲同意　貴會於辦理授信業務之目的範圍，得向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蒐集、處理及利用申請人之「勞工退休準備金資料提供金融機構處理辦法」第3條所定之必要資料。

四、敬請　惠予核貸為荷。

  下列申請惠予辦理   此致     

臺南市永康區農會              
        申   請   人：

      □兼擔保物提供人

      □申請人□連帶保證人
      □保證人□兼擔保物提供人：
      □連帶保證人/□保證人

      □兼擔保物提供人：
      □連帶保證人/□保證人

      □兼擔保物提供人：
	收件人
	票信查詢日期
	徵信查詢日期
	撥款人

	
	
	
	

	
	
	
	105.04版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臺南市永康區農會信用部個人資料表

一、基本資料   □借款人  □保證人                                                 
	本  人

姓  名
	
	性別
	男
	出生地
	省
	縣
	出 生 日 期
	民 國       年      月       日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女
	
	
	市
	
	
	
	
	
	
	
	
	
	
	
	

	戶  籍

地  址
	
	市            區        
	路 

街
	   段      
	巷

弄
	號           樓      
	市 話：

	
	
	
	
	
	
	
	手機：

	通  訊

地  址
	□同 戶 籍   □ 另 址
	配 偶 姓 名
	

	
	
	
	
	
	
	
	
	
	
	
	

	學  歷
	□ 碩 士 以 上  □ 大 學  □ 專 科  □ 高 中  □ 其 他 
	經 歷
	是 否 參 加 任 何 社 團 活 動？□ 是   □ 否   

社 團 名 稱：


二、經營事業（或職業）                                                

	事業(或服務單位)名稱
	地           址
	出 資 額
	職 位
	服務年資
	經營業務種類

	
	
	
	
	         
	


三、本人之土地及建物                   

	項 目
	座 落 所 在 地

區 段 、 地 址
	地   號
	地    目
構    造
	持  分
	面        積

（坪  /  m2）
	使用分區

主要用途
	時    價
	他項權利

	
	
	建   號
	
	
	
	
	
	

	
	
	
	
	
	
	
	
	

	
	
	
	
	
	
	
	
	

	
	
	
	
	
	
	
	
	


四、信用資料

	金融機構
	存款種類
	存款金額
	放款種類
	放款金額

	□ 農會
	□支存□活存(儲)□定存
	□萬元□拾萬元□佰萬元□其他
	□信貸□擔保貸款□其他
	□十萬□佰萬□仟萬□其他

	□ 銀行
	□支存□活存(儲)□定存
	□萬元□拾萬元□佰萬元□其他
	□信貸□擔保貸款□其他
	□十萬□佰萬□仟萬□其他

	□ 郵局
	□支存□活存(儲)□定存
	□萬元□拾萬元□佰萬元□其他
	□信貸□擔保貸款□其他
	□十萬□佰萬□仟萬□其他


五、年度收支情形

	收入項目
	收      入         金        額
	支出項目
	支       出      金      額

	薪資收入
	□30萬以下 □30-50萬□50-100萬□100萬以上
	家庭支出
	□20萬以下□20-40萬□40- 60萬□60萬以上

	租賃收入
	□ 5萬以下 □ 5-10萬□10- 30萬□ 30萬以上
	教育支出
	□10萬以下□10-20萬□20- 30萬□30萬以上

	投資收入
	□ 5萬以下 □ 5-10萬□10- 30萬□ 30萬以上
	稅捐支出
	□ 5萬以下□ 5-10萬□10- 20萬□20萬以上

	利息收入
	□ 5萬以下 □ 5-10萬□10- 30萬□ 30萬以上
	利息支出
	□ 5萬以下□ 5-10萬□10- 20萬□20萬以上

	其他收入
	□ 5萬以下 □ 5-10萬□10- 30萬□ 30萬以上
	其他支出
	□ 5萬以下□ 5-10萬□10- 20萬□20萬以上


其他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一、以上所填資料皆屬真實。

二、茲同意  貴會、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財團法人農業
    信用保證基金、財團法人海外信用保證基金、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新北市農會附設北區農
    會電腦共同利用中心、新北市板橋區農會電腦共用中心、財團法人農漁會聯合資訊中心、財團
    法人農漁會中區資訊中心、財團法人農漁會南區資訊中心、台灣票據交換所、委託之外部鑑價
    機構及其他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指定或與  貴會因業務需要訂有契約之機構（以下簡稱前揭
    機構），於辦理授信業務之目的範圍內，得依法令規定蒐集、處理及利用(含國際傳輸)本人之
    個人資料，且亦授權  貴會得向前揭機構蒐集本人資料，特此聲明。

三、茲同意  貴會於辦理授信業務之目的範圍內，得向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蒐集、處理及利
    用本人之租賃與分期交易相關資訊。
四、茲同意  貴會於辦理授信業務之目的範圍內，得向全國地政電子謄本系統蒐集、處理及利用本
    人所有之不動產相關資訊。
   本人簽名或蓋章：_________                       年    月    日   105.04版
銀行法第三十三條之三第二項「同一關係人」資料表

	有      關      親      屬      資      料

	親        等
	稱     謂
	姓          名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本   人
	
	

	
	配   偶
	
	

	二
親
等
以
內
血
親
	
	
	

	
	
	
	

	
	
	
	

	
	
	
	

	
	
	
	

	
	
	
	

	
	
	
	

	
	
	
	

	本  人  擔  任  負  責  人  之  企  業  資  料

	名            稱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擔 任 職 務
	備        註

	
	
	
	

	
	
	
	

	
	
	
	

	
	
	
	

	
	
	
	

	配  偶  擔  任  負  責  人  之  企  業  資  料

	名            稱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擔 任 職 務
	備        註

	
	
	
	

	
	
	
	

	
	
	
	

	
	
	
	

	
	
	
	


以上所填資料均按實填列，如有不實或漏報願自負法律責任。

簽名或蓋章：                           填表日期：

註：1.銀行法第33條之3第二項第二款同一關係人之範圍包括本人、配偶、二親等以內之血親，及以本人或配偶為負責人之企業。
   2.二親等以內血親包括祖（外祖）父母、父母、兄弟姐妹、子女、孫（外孫）子女。

   3.公司法第8條所稱公司負責人，在無限公司、兩合公司為執行業務或代表公司之股東；在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為董事。另公司之經理人或清算人，股份有限公司之發起人、監察人、檢查人、重整人或重整監督人，在執行職務範圍內亦為公司負責人。非公司組織之企業，為商業登記文件所載之負責人。
授 權 書（不可撤回）

本人（即立書人）□欲向  貴會申辦貸款  □欲擔任（連帶）保證人，本應親赴  貴會簽交授信申請書（包括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查詢同意書，已詳閱內容）為憑。

本人因故目前無法親自到  貴會，所以特請                 小姐/先生為代理人(姓名限由本人親自記載)，代理本人於上開文件上蓋章，做為意思表示之證明。為求慎重，另檢附本人身分證影本與          影本（第二證件）委請代理人交付  貴會存卷備查。

再向  貴會聲明，於本授權書上本人約定有印鑑章式樣，凡是在前開授信申請書蓋上本印鑑章者，即為本人對所有內容業已同意之意思表示，不論日後本人是否在文件補行簽名，均對本人發生效力。

此  致

臺南市永康區農會

               本  人：
（親簽）印鑑章：

身分證字號：

               地
 址：

手機及電話：

               代理人(代理人親簽)：


  身分證字號：


手機及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